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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指以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为客体的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

它主要包括发明权
、

发现权
、

专利权
、

商标权和版权
。

专利权和商标权合称为工业产权
。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

步
,

发展经济
,

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制订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

世界 上第一部专利法是

威尼斯共和国于 年颁布的 。年英国颁布的版权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 法国 年

的 《关于以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 》可称为 世 界 商 标法之

首
。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
,

又产生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需要
。

年十一个国家在巴黎签

署了 《保护 业产权巴黎公约 》
,

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发明
、

商标
、

外观设 等的从本国

际条约
。

版权的国际保护始 于 年
,

当时有十个闰家签订了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 》
。

年有些国家还签订了 《世界版权公约 》
。

年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了 《建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
,

根据这个公约成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后来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

专门机构
,

它通过国际间的合作
,

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保护知识产权
。

上述情况表明
,

知识产权无论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
,

对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

社会

进步
,

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

因此
,

对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研究
,

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
。

本文仅就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特征作些探讨
。

一

知识产权是一种受国家法律保护
,

具有双
一

重性质的权利
。

它既有人身权的性质
,

又有财

产权的性质
。

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人身权的性质
,

是因为它的权利内容与人身相联系或不可分离
,

而

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
。

首先
,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
, 一

与特定人的人身

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专利权的客体 —发明
、

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
,

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发明

创造的 商标权的客体 —商标
,

是商标设计人设计的 版权的客体—文学
、

艺术
、

科学

作品是作者创作出来的
。

其次
,

这种脑力劳动的产物
,

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

推动社会前进

的力量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
。

第三
,

谁创造的智力成果
,

就有与谁的人身发生 密 切 的 联

系
,

有同谁的姓名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权利
。

比如 由于发明人或设计人有所发明创造
,

他们

就
“

有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权利
。 ”

虽然在职务发明的场合
,

取得专

利权的人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并非同一人
,

但这并不影响发明人或设计人的这项权利 ①更

为明显的是
,

作者创作出作品
,

他就享有作品的发表权和署名权
。

就是说
,

作者有权利用一

定的方式发表自己的作品 有权在作品上署以自己姓名
、

笔名
、

其他名称
。

当然他也有权不

署名



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

是因为 第一
,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 友们所创造的精

神财富
。

象科学发明这种智力成果
,

能转化为生产力
,

创造出物质财富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条件下
,

这种科学技术
、

专门知识亦是商品
,

①有它的财产价值
,

同其他商品一样
,

可以

买卖
,

可 以转让
,

可以取得其他收益
。

如
“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 ”
⑤商标权人对

其注册商标有转让的权利 有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
。

④知识产权人还可 以通过赠

予
、

继承等方式将其智力成果权转给他人所有
。

第二
,

知识产权的主体享有具有经济利益的

权利
。

象优秀的发明创造
、

文学艺术作品会受到国家物质上的奖励
,

这种物质奖励
,

虽然有

外加的性质
,

但作为权利人来说
,

也是一种财产上的权益
。

另外
,

文学
、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

出版
,

作者可以得到稿酬
,

这也是权利人在经济上的一种收益
。

当然
,

我们所说
,

知识产权既具有人身权的性质又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

是以构成知识产

权的全部权利的共有属性为出发点的
。

但就某个具体的知识产权来说
,

这两种性质所占的比

重可能会有所侧重
。

象工业技术的发明专利
,

体现人身权的性质很弱
,

可以说基本上属于财

产权的性质
。

这不汉是由于专利权人不一定是发明人或设计人本人 而且作为专利权客体
、

发明创造
,

用在生产经营上就会成为生产力
、

社会财富
,

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财产进行买卖和

转让
。

而文学著作的出版权
,

则又具有浓厚的人身权属性
。

作者与作品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

分离
。

一部著作的创作权和荣誉权永远属于作者本人
,

作品与作者的人格尊严
、

品德
、

知识

评价
,

永远结合在一起
。

二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
,

具有一般法律的 基 本 特 征
。

首

先
,

它是一种国家意志
,

是由国家制定的一种社会规范
。

其次
,

它规定了知识产权人享有的

法律上权利和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
。

最后
,

它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
,

以国家

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其实施的
。

除此之外
,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
,

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

主要是

专有性
。

又称独占性
。

是指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的特征
。

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包含三层

意思

第一层意思
,

这种权利为权利人所专有
,

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利受到严格保护
。

我国

商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

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
,

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

权
,

受法律保护
。 ”

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 》中也指出
“

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

及出版权
,

不得有翻版
、

抄袭
、

窜改等行为
。 ”

第二层意思
,

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
,

没有经过权利人的同意
,

不能享有 或 使 用 这项权

利
。

我国专利法第十一条就规定
“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
,

除本法第十四条规定

的以外
,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

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

制造
、

使用或者销售其专利产品
,

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
。 ” “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
,

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
一

专利权人许可
,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

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或者销

售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 ”

非经权利人的许可或转让
,

占有
、

使用
、

处置其专利
、

注册商标

或作品的
,

就是侵犯专有权的行为
。

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
,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

就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

权利

人有权请求有关机关进行处理
,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



第三层意思
,

只有法律有特别规定时
,

才能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加以变更
,

这就是说
,

通

常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享有的权利
,

对于这种权利
,

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
,

只是在法律

规定的特殊情况下
,

有关部门依法有权对其进行特别处置
。

比如 我国专利法第十四条就是

这样规定的
“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计划
,

有权决定

本系统内或者所管辖的全民所有制单位持有的重要发明创造专利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
,

由实

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持有专利权的单位支付使用费
。 ” “

中国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专

利
,

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

需要推广应用的
,

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报国

务院批准后
,

参照上款规定办理
。 ”

期限性
。

这是知识产权具有的第二个特点
,

是指知识产权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到法

律的保护
。

世界各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都规定了一定的存续期限
,

即有效期 这点与法律对

物的所有权的保护不同 民法对物的所有权保护没有一定存续期限的限制扩由于知识产权这

种权利
,

根据每种知识产权的性质
,

有的不适于永久存在
,

有的不必要永久保留
,

因而法律

上对其都有一定存续限期的限制
。

至于存续期限的长短
,

则要根据各种知识产权的特征以及

各国的具体情况
,

由各国法律作出规定 如专利权的保护期
,

限
,

苏联法律规定
,

从申请日起

算十五年 美国法律规定从批准日起算十七年 英国法律规定
,

从提文完整申请案日期起算

二十年

对于需要存续期间较长的知识产权
,

大多数国家法律都规定在法定存续期间届满前可以

申请延续 象南斯拉夫的专利法
,

对专利权的保护期限就规定为
,

从公布日起算七年
,

可以

延长七年 我国商标法规定
“

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
,

自核准注册之 日起计 算
’

⑥
“

注

册商标有效期满
,

需要继续使用的
,

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申请续展注册
” , “

每次续展注册

的有效期为十年
”

⑥

为了适应画际贸易的发展
,

或为了促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交流
,

在参加国际协定或

进行国际申请时
, ’

对某项知识产权采取国际统一的保护期限
。

例如依照 《商标注册条 约 》⑦

的规定
,

商标国际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
,

还可依注册商标所有人的意愿续展
,

’

每期十年 又

如参加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保护海牙协定 》的国家的公民
,

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国际

保护
,

其有效年限为 年
。

地域性 也是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
。

它是指知识产权有效的地理范围
。

这大致可分
’

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知识产权仅在一国范围内有效
。

在一般情况下
,

一国授予的某项知识产权
,

只有

在该国境内受其法律保护
,

发生法律效力 比如 我国的单位或者个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 》申请某项专利
,

经有关单位批准
,

被授予专利权
,

这项权利只能在 我 国 国 内有

效
,

在外国并不当然发生效力
‘

如果想在外国取得权利
,

必须依外国的法律申请并得到批准

才可享有 同样
,

外国人
、

外国企业或外国其他组织要在中国取得某项专利权
,

也必须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办理
,

经批准后才能在我国享有专利权
。

第二种知识产权在两国范围内有效
。

一些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签定双边互 惠协 定 的国

家
,

在协定中规定
,

承认根据缔约一国法律所取得的某项知识产权
,

那末
,

在这两个协卑国
中

,

只要按照一国法律取得这项知识产权
,

它就不仅在该国范围内有效
,

而且在另一国国内

也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种知识产权在多国范围内有效
·

按照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规定
,

凡幼吞
‘

澎
,



国际公约成员国的公民
,

依照规定的程序
,

所获得的某项知识产权
,

在各缔约国中都有效

象版权
,

对参加伯尔尼公约或世界版权公约的国家来说
,

版权在各缔约国基本上都有效 象

商标权
,

按照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的规定
,

该公约的有关组织可以接受缔约国公民

关于商标注册的申请
,

经审查
、

批准并通知公约的有关成员国后
,

在有关成员国不提出异议

的情况下
,

该公民申请的权利就可以在有关成员国中得到承认和保护
。

三

为了使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迅速地应用于物质生产
,

各国都对知识产权
,

特别是专利和商

标的转计问题作了法律规定
。

按照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的规定
,

专利和商标的转让采用签订

合同的方式
。

下面仅就我国专利转让合同与债的合同及专有技术转让合同作些比较研究
,

这

对于探讨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特征也是有益的

专利转让合同包括两种 一种是为转让专利权
,

由转让人和受让人订立的专利权转让合

同 一种是为实施他人专利
,

由被许可人与许可人订立的实施许可合同 专利权转让合同与

债的合同及专有技术转让合同是有所不同的 专利权转让合同
,

是把专利权由让与方移转给

受让方的合同
,

在民法上称为准物权行为
,

即引起终局性的结果
,

在当事人之间不发生债权

债务的关系 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

则是债的关系的合同
,

按照合同的规定
,

专利权人负

有允许他方使用专利的义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与专有技术转让合同的区别
,

主要表现在 第一
,

适用的法律不同 专

利权的转让和专有技术的转让
,

虽都采用订立合同的方式
,

但两者在适用法律上有所区别

专科权的转让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

而专有技术的转让要按照 《国务院关于技术

转让的暂行规定 》办理
。

第二
,

合同标的的性质不同 专利权转让合同和专有技术转让合同

的标的
,

虽然都是人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

是无形的财产
,

但是专利权转让合同的标的是被授

予专利权的发明
、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

具有知识产权的性质 其中
,

发明和实用新型还具

有新颖性
、

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特征
。

而专有技术转让合同的标的是专有技术
,

包括一切有助

于开发新型产品
、

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本
、

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经济效益等技术 这

是没有取得专利权的技术
,

不具有知识产权的性质
。

第三
,

权利转让的程度不同
,

依照专利

权转让合同
,

转让人是将其专利专有权转移给受让人
,

使此项专利属于受让人所有
,

转让人

以后不得使用
,

否则就是侵犯他人专利权 而专有技术转让合同则不同
,

依照该种合同
,

转

让人一般说来并不因此不能再使用该技术
。

至于是否允许将该项技术转让给第三方
,

双方应

当在合同中加以明确 ⑧

当前
,

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

而不断健全和完备社会主义法制
,

尤其是加强科技

立法
,

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保障
。

近年来
,

我们制订和实施了专利法
、

商标法
,

对推动

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

今后我们应抓紧版权法及其他有关法规的制订 充分保护

知识产权
,

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建设中的应用
,

以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洲

①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

第 条
骨 参见 《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 》
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

第 条
曾 舞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

,

第 条
,

第 条
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 条

。

圈 同上 第 条
瞥 该爹约是 了 年在维也纳签署的国际性保护商标权公约
四 多见 《国务阮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 》


